
证券代码：002579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22-065
债券代码：124004 债券简称：中京定转
债券代码：124005 债券简称：中京定 02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中京定转”及“中京定 02”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可转债简称：中京定转
可转债代码：124004
本次挂牌可转债数量：17,156张，其中可流通数量 17,156张
可转债面值：100元/张
2、 可转债简称：中京定 02
可转债代码：124005
本次挂牌可转债数量：1,000,000张，其中可流通数量 1,000,000张
可转债面值：100元/张
3、 挂牌日期：2022年 8月 29日
4、 本次挂牌的定向可转债“中京定转”、“中京定 0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转让。
一、本次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1、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可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9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珠海亿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5.00%股权及珠海元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88%股权。 交易价格为 27,000万元，其中以发行可转债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10%，即 2,700万元。
同时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4,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2、本次交易方案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2-
28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2-32 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9〕2-33 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募集资金 2.4 亿元完成验资， 募集资金净额
22,535.16万元完成验资。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初始登记
确认书》，“中京定转”于 2020年 1月 20日完成登记，“中京定 02”于 2020年 2月 21日完成登记。 具体
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购买资产发行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2020-004）、《惠州
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暨登记完成的公告》（2020-005）。

3、可转债具体情况
“中京定转”

可转债代码 124004
可转债简称 中京定转
可转债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债初始发行总量 270,000张
可转债面值 100元 /张
剩余可转债数量 17,156张
可转债流通数量 17,156张
可转债发行结束日 2020年 1月 20日
可转债存续期 2020年 1月 20日至 2026年 1月 19日

可转债转股安排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止，即 2021年 1月 20日至 2026年 1月 19日。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定向可转债 252,844张已
转股，剩余 17,156张尚未转股。

可转债限售安排

可转债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全部交易对方承诺在本次交易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可转债及
该等可转债转股取得的普通股（包括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而新增获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在 12个月限制期届满后，可以按照如下方式
解锁：
1、第一次解锁 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 12个月，且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的
情形下，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本次
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进行现金补偿；
2、第二次解锁剩余 50%：本次发行完成之日届满 24个月，且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
数的情形下，本次交易的全体交易对方已根据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前次收购《重组协议》以及
本次收购《重组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在该年度的全部实际亏损金额对上市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进行现金补偿。
可转债解除限售情况：
1、2021年 1月 20日，第一次解锁条件达成，134,995 张可转债解除限售，剩余限售可转债数量
为 135,005张；
2、2021年 7月，52,410张限售可转债转换成 640,706 股限售股，剩余限售可转债数量为 82,595
张；
3、2022年 1月 26 日，第二次解锁条件达成，剩余 82,595 张可转债解除限售，本次定向可转债
全部解除限售。

可转债付息安排 当前票面利率 0.01%/年，债券付息日为可转债到期后 5 个交易日内，付息方式为债券到期后
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持有人所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应由债券持有人承担。

转股价 当期转股价为 8.10元 /股，自 2022年 5月 31日开始实施(初始转股价为 9.97元 /股)
“中京定 02”

可转债代码 124005
可转债简称 中京定 02
可转债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债初始发行总量 2,400,000张
可转债面值 100元 /张
剩余可转债数量 1,000,000张
可转债流通数量 1,000,000张
可转债发行结束日 2020年 2月 21日
可转债存续期 2020年 2月 21日至 2026年 2月 20日

可转债转股安排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
日止， 即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定向可转债
1,400,000张已转股，剩余 1,000,000张尚未转股。

可转债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 即 2020年 2月 21日至 2021 年
2月 20日，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21年 2月 22日，本次定向可转
债全部解除限售。

可转债付息安排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计息起始日为 2020年 2月 21日（即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发行日）。 每年的付
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6%，第二年 0.8%，第三年 1%，第四年 1.6%，第五年 2%，第六年 3%。
本次定向可转债付息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 本次发行可转债到期后 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向
债券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赎回价格为每张 112元（含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价 当期转股价为 8.42元 /股,自 2022年 5月 31日开始实施(初始转股价为 10.36元 /股)
（二）可转债相关条款
“中京定转”
1、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强制转股条件 转股期限内， 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强制转股适用范围 全部存续的可转债

强制转股程序
1、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符合强制转股条件；
2、公司召开董事会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3、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强制转股方案；
4、公司通知债券持有人及交易所转股，完成转股登记。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赎回条件 转股期限内，本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票面金额≤1,000万元

赎回适用范围 已经解除锁定、未转股的可转债

赎回程序 公司有权按照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赎回剩余全部或部分可以赎回的可转债

3、有条件回售条款

回售条件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任意连续 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如果发生
除权除息事宜导致转股价格调整，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发生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事宜导致转股价格调整，则上述“连续 30 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重新计算。 ）

回售适用范围 已经解除锁定、未转股的可转债

回售程序

1、每个计息年度内，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首次符合回售条件，则债券持有人的回售权进
入行权期， 行权期长度为 10个交易日（含公司股票价格运行情况首次符合回售条件的当
日）；
2、行权期内，债券持有人向公司申报，并按票面金额加应计利息实施回售；
3、如果债券持有人未在行权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则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中京定 02”
1、到期赎回条款
本次发行可转债到期后 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向债券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赎回价格

为 112元（含最后一年利息）。
2、“中京定 02”设置的“有条件赎回条款”、“有条件回售条款”与“中京定转”一致。
除上述条款外，“中京定转”和“中京定 02”设置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等，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

（三）可转债已转股情况
“中京定转”：2021年 7 月，“中京定转” 104,816 张转为 1,281,363 股， 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65,184

张；2022年 7月，148,028张转为 1,827,502股，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7,156张。
“中京定 02”：2021 年 2 月，“中京定 02” 1,220,000 张转股为 11,890,835 股， 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180,000张；2022年 7月，180,000张转为股 2,117,647股，剩余可转债数量为 1,000,000张。
（四）募集资金情况
“中京定转”用于购买资产，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可转债，不存在现金

认购的情况。
“中京定 02”募集资金总额为 24,000 万元，扣除财务顾问及发行费用 1,464.84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22,535.16万元。
二、可转债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中京定转（124004）前十名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可转债简称 持有可转债
数量（张）

持有可转债
金额（元）

1 上海金嵛投资有限公司 中京定转 9,579 957,900
2 株式会社富国东海 中京定转 5,657 565,700
3 韩於羹 中京定转 1,920 192,000
合计 17,156 1,715,600

中京定 02（124005）前十名持有人情况如下：

序号 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可转债简称 持有可转债
数量（张）

持有可转债
金额（元）

1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京定 02 1,000,000 100,000,000

注：截至本公告日，“中京定转”仅剩余 3名可转债持有人，“中京定 02”仅剩余 1名可转债持有人。
三、上市公司业绩情况
（一）最近一年一期业绩情况

项目（单位：元） 2022年 1-3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723,844,343.33 2,944,827,49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8,026.64 148,052,44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57.31 132,612,137.98

（二）未来一期业绩情况预计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20.80%-131.20%

盈利：9614.07万元
亏损：2000万元–3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34.44%-145.92%
盈利：8710.79万元

亏损：3000万元 -4000万元
根据公司《2022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 2022年 1-6月公司预计出现亏损主要系投资规模较大的

珠海富山新工厂尚处于改善提升阶段导致亏损、受国内疫情反复影响等短期因素所致，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四、上市公司资信和担保情况、偿债措施
本次定向可转债不安排评级，不设担保。 如果可转债到期未转股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偿

还本次转债到期本金及利息。
五、预计转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假设公司目前存续的可转债（中京定转、中京定 02）全部转股，按照当前转股价 8.10 元/股、8.42

元/股测算，不考虑其他事项的影响，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如下：

股份类别
转股前 转股导致变动 转股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增股数（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260,476 4.97% - 30,260,476 4.87%
无限售条件股份 579,015,017 95.03% 12,088,285 591,103,302 95.13%
合计 609,275,493 100.00% 12,088,285 621,363,778 100.00%

本次可转债全部转股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京港投资，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林先生，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六、本次可转债挂牌情况
1、 可转债简称：中京定转
可转债代码：124004
本次挂牌可转债数量：17,156张，其中可流通数量 17,156张
可转债面值：100元/张
2、 可转债简称：中京定 02
可转债代码：124005
本次挂牌可转债数量：1,000,000张，其中可流通数量 1,000,000张
可转债面值：100元/张
3、 挂牌日期：2022年 8月 29日
4、 本次挂牌的定向可转债“中京定转”、“中京定 0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转让。
5、本次挂牌的定向可转债“中京定转”、“中京定 02”转股的股份来源为新增股份。
七、关于公司仍符合定向可转债发行条件的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仍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件，“中京定转”、“中京定 02”本次挂牌申请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八、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可转债挂牌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光大证券认为：公司仍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件，“中京定转”、“中京定 02”本次挂牌转让申

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和授

权，发行人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发行与本次挂牌事宜已经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适当授权，有关授权
范围、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具备本次挂牌的主体资
格；发行人仍符合上市公司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本次挂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中京定转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核查意见》；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法律意见书》。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999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权益变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禾农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供销合作联

社（以下简称“省供销社”）拟对其控股企业进行改革重组，将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粤合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粤合资产”） 直接持有公司 10,51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25%）以无偿划转方式划转至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供销集团”）（以上交易简称为

“本次无偿划转”），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省供销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0.25%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省供销社，未发生变化。

2022年 6月 16日，省供销社下发《关于将粤合资产公司持有天禾农资公司 30.25%股份无偿划转
至省供销集团的批复》， 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将粤合资产持有的公司 30.25%股份全部划转至省供销
集团。 同日，粤合资产与省供销集团就上述股份无偿划转事宜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无偿划转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均已满足并已披露相关权益变动公告，

此事项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核， 目前已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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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127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和《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在关联

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合并报
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号）、《关于预计 2022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号）。 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国开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100202201100002835 号、3100202201100002837 号），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恩捷”）向国开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20,000万元、1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行珠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8222301066-2），上海恩捷与交行珠海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8222301066-3），公司和上海恩捷共

同为上海恩捷的全资子公司珠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恩捷”）向交行珠海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珠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兴银粤保字(战略)第 2022050500003号），公司为珠海恩捷向兴业银行珠海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

人民币 1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玉溪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KM16(高保)20220006），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红创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创包装”）向华夏

银行玉溪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玉溪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玉溪 2022保-012号），公司为红创包装向中行玉溪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4,000 万元的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海恩捷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800KB22BLJC49），上海恩捷为其全资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恩捷”）向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11200W222031A），公司为无锡恩捷向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行”）出具《最高额保证》，公司为上海恩捷、红创包装和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塑胶”）向渣打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 5,500 万美

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
保人

担保
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上海恩捷 国开银行上海
分行

20,000 2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
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4、担保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 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贷款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经贷款人与借款人协商一致，
对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进行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变更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10,000 10,000

珠海恩捷

交行珠海分行 20,000 20,000

1、担保人：公司、上海恩捷。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信用证 /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
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兴业银行珠海
分行 10,000 1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
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
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
算。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红创包装

华夏银行玉溪
支行 20,000 1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
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4、担保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
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
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中行玉溪分行 4,000 4,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4、担保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
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无锡恩捷

宁波银行无锡
分行 5,000 5,000

1、担保人：上海恩捷。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以
及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
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银行 /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两年。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兴业银行无锡
分行 20,000 2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
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
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担保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
算。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上海恩捷
红创包装
红塔塑胶

渣打银行 5,500
万美元

5,500
万美元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担保债务”）：根据主协议及同业拆借下应付渣打银行的所有贷款本金、应收账款购买或回购金额或其他金额、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以及渣打银行行使其在主协议及同业拆借下权利所遭受的各种费用和花费以及所采取的任何行权行动所导致的任何数额（包括但不限于合理
的律师费）等合同义务；在主协议及同业拆借项下的任何付款义务因任何原因（无论渣打银行是否知晓该原因）成为无效、不合法、可以撤销或不可执
行而导致的债务人应付的返还和 /或在缔约过失原则下应付的赔偿数额；以及 /或渣打银行实现其本保证下的权利所遭受的费用和花费以及所采取
的任何行权行动所导致的任何数额（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
4、担保期间：本保证签署之日始，直至主协议或及同业拆借下担保债务发生期间内提取使用的所有融资中最晚到期应付的一笔融资的应付日（不因提
前到期而调整）后的三年止。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960,000.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58.59%； 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640,750.5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63.21%。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国开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上海恩捷与交行珠海分行分别签订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兴业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华夏银行玉溪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中行玉溪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上海恩捷与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公司与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向渣打银行出具的《最高额保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128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 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21〕183号），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恩捷”）于近日收到 2021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人民币 1,114.77万元。 该项政府补贴为现金形式，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但不具备可持续性。
二、 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影响
1、 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

政府补助。 无锡恩捷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 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1,114.77万元，预计影响公司未来税前总收益 1,114.77万元。
4、 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临 2022-037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于 2022年 1月 1日变更，从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

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导致公司 2022年期初所有者权益会计指标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
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 经公司初步测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将增加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
28,871.83万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
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
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方法初始确定为成本计量模式，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拟自 2022年 1月 1 日起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模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评估
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2、变更日期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和已出租的建筑

物。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采用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相同的方法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类别，包括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建筑物、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
土地使用权。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按照
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采用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相同的方法计提折旧
或进行摊销。

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使用年限为 40-50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1.90%-2.38%。
4、会计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对所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以资

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

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采用公允价值模
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自用时，自转换之日起，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
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用房地产的用途改变为赚取租金或资
本增值时，自转换之日起，将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以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
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
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者发生毁损，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若存在原转换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也一并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转为

公允价值模式的，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

公司聘请了上海璨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合理测算评估，并
出具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公允价值计量）涉及其拥有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璨珩评报字（2022）第 0006号）、《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公允价值计量） 涉及其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
告》（沪璨珩评报字（2022）第 0007 号）、《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公
允价值计量） 涉及其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沪璨珩评报字（2022）第
0008号）和《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公允价值计量）涉及其拥有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沪璨珩评报字（2022）第 0009 号），确认了投资性房地产
的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调整采用追溯调整法，不会导致公司
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出现盈亏性质改变。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主要影响如
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1）2021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335,161,737.85 623,880,000.00 288,718,262.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 59,800,774.41 59,800,774.41
递延所得税负债 - 59,800,774.41 59,800,774.41
其他综合收益 105,211.64 61,196,383.74 61,091,172.10
未分配利润 -2,485,826,303.06 -2,258,199,213.01 227,627,090.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11,661,595.27 1,000,379,857.42 288,718,262.15

（2）2020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65,220,160.75 466,750,000.00 201,529,839.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 42,862,005.60 42,862,005.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 43,654,742.70 43,654,742.70
其他综合收益 235,375.72 1,463,119.55 1,227,743.83
未分配利润 -2,017,360,494.67 -1,817,851,136.35 199,509,358.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80,257,567.74 1,380,994,669.89 200,737,102.15

（3）2019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289,308,020.96 481,370,000.00 192,061,979.0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706,872.69 37,107,284.34 1,400,411.65
递延所得税负债 - 48,015,494.76 48,015,494.76
其他综合收益 430,937.51 430,937.51 -
未分配利润 -1,157,993,533.31 -1,012,546,637.38 145,446,895.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39,820,090.89 2,185,266,986.82 145,446,895.93

2. 合并利润表
（1）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
营业成本 1,753,262,827.25 1,741,355,019.14 -11,907,808.1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15,233,777.54 -15,233,777.54
资产减值损失 -109,711,925.97 -99,015,438.00 10,696,487.97
利润总额 -469,538,390.61 -462,167,872.07 7,370,518.54
所得税费用 -1,072,582.22 -21,819,795.41 -20,747,213.19
净利润 -468,465,808.39 -440,348,076.66 28,117,731.7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8,465,808.39 -440,348,076.66 28,117,731.73
其他综合收益 -130,164.08 59,733,264.19 59,863,428.27
综合收益总额 -468,595,972.47 -380,614,812.47 87,981,16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68,595,972.47 -380,614,812.47 87,981,160.00

（2）2020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影响金额
营业成本 2,499,591,561.31 2,485,604,602.93 -13,986,958.3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19,080,000.00 -19,08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 -201,730,876.71 -188,806,966.65 12,923,910.06
利润总额 -821,396,618.10 -813,565,749.66 7,830,868.44
所得税费用 37,970,343.26 -8,261,250.69 -46,231,593.95
净利润 -859,366,961.36 -805,304,498.97 54,062,462.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9,366,961.36 -805,304,498.97 54,062,462.39
其他综合收益 -195,561.79 1,032,182.04 1,227,743.83
综合收益总额 -859,562,523.15 -804,272,316.93 55,290,206.2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59,562,523.15 -804,272,316.93 55,290,206.22

上述数据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公允价值；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
动的风险。 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三、董事会意见
2022年 8月 2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以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2年 8月 23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 经公司初步测
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预计将增加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合并
所有者权益 28,871.83万元，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执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
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4、上海璨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3日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

关规定，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
行了认真审核，现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合理性、可操作性，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
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3日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文件，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所需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

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纯、沈福俊、郑俊豪
2022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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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发出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8月 2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公司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胡佳佳、林晓东、刘岩、游君源、张纯、沈福
俊、郑俊豪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胡佳佳
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具备合理性、可操作性，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
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同时披露的《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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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监事发出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8月 2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 号公司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冯辉、李炯烽和杨翠玉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参
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长冯辉女士主持，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签署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月 23日


